君毅高級中學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年1月1日修訂

1、 本校學生奉派參加校外各項活動，所需交通、住宿、膳雜等費用，均按本標準支報。

2、 支報費用類別：

1. 交通費：

(1) 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、汽車、火車、捷運、輪船等費，均按實報支，火車最高以莒光號支給，如有提供交通車者則不予報支交通費。
(2) 以上交通類別，若派遣人數較多合乎購用團體票者，應按團體票價檢具報支，如因集體任務相同，需雇用汽車採取一致行動者，須事先簽准後行之。

2. 住宿費：

(1) 派遣學生一人出差，出差地點在台北縣市以北、彰化縣市以南，且有在出差地住宿事實者，檢據核列報住宿費，未能檢據者，按規定數額之二分之一列支，住宿費支給最高依每日1000核支。

(2) 派遣學生二人以上出差，出差地點在台北縣市以北、彰化縣市以南，須有共同在外住宿，檢據核列報住宿費，未能檢據者，按規定數額之二分之一列支，住宿費支給最高依每日800核支。

(3) 派遺學生參加上級舉辦之露營、研習、集體訓練等活動，均按上級有關規定辦理。

(4) 承辦單位提供選手村或住宿者不得支領。

3. 膳雜費：

(1) 30公里以上(長程)每人每日支膳雜費250元

(2) 5公里以上30公里以內(短程) 每人每日支膳雜費150元，半日80元。

(3) 參加體育競賽者每人每日另支茶水費50元。

3、 二日以上活動，承辦單位有提供膳宿(選手村)者不得支領住宿費及膳雜費;由承辦單位        代辦者，則以代辦費支給。

4、 派遣學生參加校外活動，須先行通知學生家長，並派護送指導人員率領參加，特別注重     安全，凡依計畫執行者，均須事先專案簽辦核准後行之。

5、 本辦法經發佈日後實施

